
1 
 

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深圳市稅務局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shenzhen.chinatax.gov.cn/sztax/xxgk_tzgg/201906/0c3580ed4ddc4e908ed20b4b773f1
c9a.s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阶段性下调工伤保险费率的通知 
深府办规〔2019〕7 号 

 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有关单位： 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

13 号）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、广东省税务局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我省阶段性下调

工伤保险费率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粤人社明电〔2019〕49 号）精神，减轻企业负担、优化营商

环境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进一步阶段性下调我市工伤保险费率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一、关于费率和执行期限 
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止，在本市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，工伤保

险费率以 2018 年 4 月本市工伤保险费率为基础下调 50％。 
二、认真做好经办工作 
2019 年 5 月已缴纳工伤保险费的用人单位，由市社保经办机构按照本通知规定重新核定

其该月应当缴纳的工伤保险费，多征收的工伤保险费退还至其工伤保险缴费账户。实施过程中

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市人力资源保障局、市财政局和深圳市税务局反映。 

 
 

市政府办公厅 
2019 年 6 月 16 日 

 

 

 

 


